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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佈
有關建議合作之合作框架協議

此為本公司作出之自願性公佈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一日，本公司與商河縣人民政府就建議合作訂立
合作框架協議。於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後，有關訂約方須就有關建議合作之正式協議以及
其他文件及事項進行真誠磋商，而合作框架協議之條文應構成所述文件編製之基礎。

合作框架協議

日期：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一日

訂約方：

(1) 本公司；及

(2) 商河縣人民政府。

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就董事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商河縣人民政府及其聯繫人為本公
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獨立第三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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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條款

根據合作框架協議，本公司與商河縣人民政府擬合資成立特殊目的公司，擬主要於中國
山東省商河縣以特許經�模式，從事生活垃圾分類、無害化處理、資源化循環再生利用
及填埋場運�管理業務。建議合作之總投資額估計為人民幣80,000,000元。

根據建議合作，在特殊目的公司從事其擬定業務活動時，本公司將主要負責為其提供�
運管理以及持續的財務及技術支持，商河縣人民政府則負責政策協調與支持；審查及審
批相關建議；審查建設規劃；土地供應；以及監管運�、績效評估及費用支付等事宜。

合作框架協議從簽訂日期�一年內有效。各方同意，倘合作框架協議之標的事項無任何
進展，則其將於有關一年期限屆滿後自動終止。建議合作應受正式協議執行及完成情況
規限。

建議合作之理由

自二零一三年�，本集團一直尋求商業及投資機遇將其業務�運向生態及環境行業發
展。

就董事所知，商河縣總人口約65萬人，居住區集中，故而產生大量生活垃圾，而其現有
垃圾填埋場剩餘庫容不足，新建填埋場選址困難，即將面臨垃圾無處可填的困境。本公
司與商河縣人民政府訂立合作框架協議，實為本公司與中國當地政府開展合作的舉措，
本公司亦著力透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（即Public-Private-Partnership，簡稱PPP模式）、政
府特許經�授權，以環境績效合同服務等創新模式，發展垃圾綜合處理、垃圾填埋場運
�以及垃圾資源化循環再生利用業務。董事會認為，建議合作可(i)擴展本集團環保相關
業務中的經�規模；及(ii)提升本集團於中國環保相關行業中的整體競爭力，以取得更佳
的財務表現；且董事會認為此將有利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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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資料

由於合作框架協議未必會導致訂立任何正式協議，故建議合作未必會進行。股東及有意
投資�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倘建議合作得以落實，則可能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。本公司將根據
上市規則之所有適用規定適時另行刊發公佈。

釋義

於本公佈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

「本公司」 指 美麗中國控股有限公司，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
司，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，且「關連」一詞亦應按此詮釋

「合作框架協議」 指 本公司與商河縣人民政府就建議合作而於二零一六年
五月十一日訂立之合作框架協議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正式協議」 指 倘訂約方進行建議合作，由本公司與商河縣人民政府
及╱或其提名之企業實體（視乎情況而定）將訂立之具
法律約束力之正式實施協議，�括但不限於合�協
議、特許經�協議及環境服務協議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統稱

「香�」 指 中國香�特別行政區

「獨立第三方」 指 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，且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
士之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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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特殊目的公司」 指 將由本公司與商河縣人民政府之平臺企業實體成立並
共同持有（直接或間接）之合�公司，以作為從事建議
合作項下活動之特殊目的公司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

「商河縣人民政府」 指 中國山東省商河縣人民政府

「建議合作」 指 本公司與商河縣人民政府提名之企業實體擬成立並共
同持有特殊目的公司，旨在於中國山東省商河縣從事
生活垃圾分類、無害化處理、回收及填埋業務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就本公佈而言不�括中華人民共和
國香�、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10�元之普通股

「股東」 指 股份持有人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�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承董事會命
美麗中國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譚曙江

香�，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�括執行董事史偉先生、周偉峰先生、譚曙江先生及潘頲璇先
生，非執行董事羅輝城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柏森先生、莊耀勤先生及劉力揚先
生。

- 4 -


